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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未經該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及報請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核准，逕自解聘黃員，損及權益。究新

北市政府有無依法妥處？是否涉有違失情

事？相關法令之適用有無疑義？均有查明之

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據黃君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所訴，渠

等5名教師遭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下稱及人中學）

不當解聘，損及權益，相關單位是否涉有違失，認有深

入調查之必要乙案。經本院向教育部、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下稱新北市教育局)與及人中學調取相關資料，並於

105年5月25日約請教育部、新北市教育局與及人中學相

關主管人員到院接受詢問，茲提出調查意見如后： 

一、及人中學辦理教師身分變更事宜，於教師法所定程序

未踐行前，相關教師聘任關係仍屬繼續有效，應積極

保障教師權益；本案後續允由新北市教育局積極協助

該校及相關教師以法律程序為適法妥當之處理。 

(一)按教師法第3條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

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

之專任教師適用之。」同法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規

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13、行為違反相關法令，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14、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

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教師有前項

第12款至第14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3分之2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3分之2以上

之審議通過……。」同法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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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同法第15條規定：「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

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對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

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現職工作不

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

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報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教師法施

行細則第21條規定：「本法第15條有關資遣原因之

認定，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教師身分變

更涉及教師在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既影響教師個

人權益，亦影響學生受教育之基本權利，涉屬重大

公益事項；復以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對於涉及教師

身分變更情事，定有解聘、停聘、不續聘等應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議通過，以及資遣原

因之認定經教評會審查，並均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之嚴格法定生效要件，且一體適用公私立

學校，立法保障教師權益之意旨甚明。 

(二)查據及人中學表示，該校103學年度以前已有核配

數學教師兼上體育課以符合最低授課時數情形，並

依據該校104年3月2日教評會會議所示：「資遣教職

員可比照公立超額介聘積分原則，最少的淘汰。應

先算出要資遣多少人員，各科須要多少人。」等，

該校自104年3月起，實為辦理資遣教師事宜而召開

教評會；復以該校103與104學年度學生數、班級數

暨教師數異動情況(如下表)，堪認該校確有教師員

額裁減之壓力。 
學年度 學生數 班級數 教師數 
103 1552 4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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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生數 班級數 教師數 
104 1364 34 69 

異動幅度 -188 -7 -15 
資料來源：本院依據及人中學於105年5月18日到院接受詢問前查復
之資料製表。 
 

(三)惟及人中學103學年度擬辦理資遣教師事宜之初，

竟未事先確認資遣原則，並就資遣必要性謀求校內

共識，復以適法性有疑之教評會研商辦理，肇致校

內爭端。兹略述如下： 

及人中學103學年度該校教評會委員出席、改選1、

及相關運作爭議情形： 

（1）104 年 3 月 30 日該校 103 學年度教評會第 4 次

會議，應出席 11 人，惟僅有 2 人出席，故流會。 

（2）同年 4 月 8 日該校 103 學年度教評會第 5 次會

議，應出席 11 人，實際出席 4 人，復又流會。 

（3）因教評會陸續有 3 名委員辭職、4 名委員表示

「請假」而未出席會議達 2 次之情形出現，致

會議無法召開，故該校於同年 4 月 10 日召開臨

時擴大校務會議擬解除渠等教評會委員職務，

惟該次臨時擴大校務會議實際出席人數僅 15

人，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該校仍據此決定解除

7名教評會委員職務並以候補委員遞補 2缺額；

此時，該校教評會委員缺額 5 名。 

（4）該校教評會設置辦法於同年 5 月 21 日修正，始

納入教師會代表 1 人；此時，該校教評會委員

缺額 4 名。 

（5）同年 6 月 1 日該校召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

務會議，以「校務會議代表」補選教評會 4 名

委員缺額。 

（6）同年 6 月 8 日及人中學以黃君、陳○○與李○

○3 名教師於教評會及校務會議之出席參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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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行為不檢情事為事由，寄發存證信函通知

渠等陳述「是否願意接受輔導觀察？」、「於任

教科目超額時，是否願意接受輔導遷調？」、「如

工作質量未達教學基準時，是否願意接受遷調

他職？」等；同日，該 3 名教師以存證信函回

復及人中學表示，該校所稱並非事實，渠等將

保留法律追訴權等。 

（7）同年 6 月 22 日該校召開 103 學年度教評會第 7

次會議，該次會議應出席 11人，實際出席 6人，

達法定出席人數；會議審查 104 學年度續聘名

冊，並議決「照案通過」，惟此名冊並未包含黃

君在內之數名教師。 

（8）同年 7 月 3 日該校欲召開教評會審查「以教師

法第 14 條不予續聘李○○教師、陳○○教師、

黃君；因超額不續聘廖○○教師、王○○教師、

陳○○教師」，惟因校內教師反映該校教評會不

合法，故未做成會議紀錄。 

（9）同年 7 月 17 日新北市教育局以新北教中字第

1041312549 號函，告知及人中學「本局接獲民

眾陳情貴校有不當資遣及不續聘教師，且教師

評審委員會組成及審議過程違法之情事，請貴

校依上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等語；7 月 29 日，

該校召開「推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辦理

教評會委員補選事宜。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2、

第3條規定：「本會置委員5人至19人，其組成方

式如下：一、當然委員：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

教師會代表各1人。校長因故出缺時，以代理校

長為當然委員；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

師會代表。二、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 (推)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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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會委員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不得少於

委員總額之2分之1……。」惟該校103學年度之

原教評會，係按其98年6月30日期末校務會議通

過修正之「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籌組，該辦法並未規定教師會代

表為教評會當然委員，已有疑義。該校雖於104

年5月21日校務會議修正其教評會辦法，增納學

校教師會代表為教評會委員，惟又修正規定：「選

舉委員：人數8人由『校務會議』就全體教師中

選(推)舉之」，亦與教育部所定前開辦法未符。

併有及人中學主管人員到本院接受詢問時稱：

「當時是找網路上的教評會組織章程，我們參考

其他學校的版本來規劃流程，後來才發現組織有

問題。」等語，益證該校103學年度教評會之組

成適法性，自始有疑，辦理案關教師聘任事宜之

基礎，有欠正當。 

(四)茲以前開及人中學教評會之運作情形，至104年7月

31日本案相關教師聘約屆滿後，該校仍無法完成教

評會審議(查)程序，竟遽自104年8月1日起終止黃

君在內之聘任狀態爭議中教師的薪資與公保、健

保；對此，該校表示係依據民法第101條「因條件

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

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渠等教師聘約屆

期視為不續聘，又稱「本案相關教師之所以非經教

評會程序『不續聘』，係因該校教評會遭陳訴人等

癱瘓而無法開會議決任何有關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或資遣之事，又本案既非以教師法第14條之1第1項

所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第14條規定作成之決

議』而為，當無同法第14條之1第2項『應予暫時繼

續聘任』規定之適用」云云。惟按優先適用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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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理(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參照)，併有新北市

教育局主管人員到院接受詢問時表示：「學校的律

師可能認為教師為勞工，就是契僱關係，所以以民

法角度來認定，但是教師法是特別法，所以教師的

聘任應該要以教師法來完成。」等語同證，及人中

學認定渠等教師聘約屆期視為不續聘之說法，不足

為採。 

(五)其次，新北市教育局說明，資遣抑或不續聘皆應由

學校教評會就個案事實依法進行討論及決議，並踐

行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程序，且本案無論

係「不續聘案」或「資遣案」，均未經相關程序審

議；由及人中學104年3月30日及4月8日召開教評會

之案由「教師資遣原因認定審查事項」觀之，可知

該校當時即預計以「資遣」方式精簡人力，該校既

未召開教評會，針對本案相關教師符合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何款情形進行討論，亦未函報會議紀錄獲

該局核准，實難謂屬「不續聘案」；是以，該局表

示本案為「資遣案」、「目前聘任狀態應為『繼續聘

任』」等。又黃君等5名教師業向新北市政府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1
，並經申訴評議決定

2
「申訴有

理由，原措施撤銷，原措施學校應自104年8月1日

起，為申訴人恢復公教人員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其餘申訴不受理」，新北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1
 黃君、李○○、陳○○等3人之申訴事由：自104年8月1日沒有收到學校任何不續聘通知或

教育局核准不續聘公文，卻收到學校寄來的公保、健保退保通知。希望依法續聘、續保公健

保並補發薪資(8月份)。」教師廖○○之申訴事由：「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未依教師法第

14條不予續聘，且未經新北市教育局核准，竟退申訴人公保與健保。」教師陳○○之申訴事

由：「校方未先告知新學年本人遭減薪、降級，致使本人生活經濟發生困難。希望回復原本

薪水和專任教師資格、回復公健保資格」。 
2
 新北市政府105年1月19日新北府教申字第1041654090、1041654042、1041668664、

1041678963、1041647615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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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評議書略以
3
，申訴人與及人中學之聘任關係，尚

未經校內教評會做出決定，並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前，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及人中學

續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中央申

評會)提起再申訴，再申訴評議決定為「再申訴駁

回」
4
，再申訴評議決定理由略以，及人中學並未就

渠等教師解聘、不續聘或資遣案提請教評會審議，

縱其與教師聘約於104年7月31日屆滿，仍應「繼續

聘任」。均證本案及人中學確未就渠等教師身分變

更事宜完成教評會同意以及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等

法定程序，核與教師法規定未符。 

(六)至本案其餘陳訴：「及人中學自104年8月1日起對案

關教師所為之『退出公教人員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措施，並有『積欠薪資』等情，致渠權益受損」

一節，本案教師聘任關係繼續有效之狀態既如前

述，則後續允宜由新北市教育局積極協助及人中學

為合法妥適之處理： 

依據公教人員保險法與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私1、

立學校教師聘任期間應受參加保險之保障，其服

務學校應依法分擔保險經費並辦理投保事宜，迨

屬無疑；且參酌中央申評會再申訴評議決定理由

「公教人員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性質上屬學校

及教師間聘任契約中之法定附隨義務，自不允許

學校於契約有效履行過程中無正當理由而未依

規定未教師投保」等；本案及人中學教師於繼續

聘任期間，及人中學負有令渠等參加公教人員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義務。及人中學主管人員到

                   
3
 同註2。 

4
 業提中央申評會105年5月16日第12屆第19次會議評議，教育部105年5月20日臺教法(三)字

第1050056825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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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詢問時稱：「公健保部分，因為確實沒

有在本校任教的事實，無法為其投保。健保局認

為要有薪資與工作事實。」之說法，顯係立於該

校逕自認定之「不予續聘」基礎上，按其衍生的

「教師104年8月1日後無工作事實、無領受薪資」

結果，作為渠等喪失保險資格之理由，倒果為

因，難謂正當。 

關於渠等教師訴請及人中學發給薪資一節，私立2、

學校依聘約支給教師薪給，為法所明定(教師待

遇條例第23條參照)，又教育部針對教師法第14

條之1第2項規定，於101年5月21日以臺人(二)

字第1010076271號函釋：｢學校依教師法第14條

之1第2項規定，暫時繼續聘任教師，其暫時繼續

聘任之聘期，應自前次聘約期滿之次日起至該教

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並由學校以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日止，至其

薪津則按其所支標準繼續發給，本部88年9月2

日台(88)人(二)字第88099674號書函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雖是針對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

案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由學校以書面通

知送達當事人之日止之期間，與本案目前「繼續

聘任」狀態不盡相同，惟其函釋意旨仍在於教師

領受薪給之權益保障應完整及於聘任期間，後續

處理宜併同參酌考量。 

本案於本(105)年5月25日詢問及人中學主管人3、

員時，渠稱「本案目前剩下4位教師聘任狀態尚

有爭議，即陳○○、陳○○、黃○○、李○○等

4人」等語
5
；本案歷時1年餘，已有部分原亦不

                   
5
 查據及人中學人事室105年5月20日以電子郵件提供本院資料，103學年度原擬資遣或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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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及人中學措施之教師辦理離職或退休之情

形，其有無類此契約屆滿仍繼續聘任情事，後續

併允注意處理，以維護其權益。 

私立學校教師與學校間之聘任關係性質，學說與4、

實務多採私法契約說之看法，是以教師救濟途徑

與方式，係向普通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如同新北

市政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指出「至於申

訴人請求依法續聘並補發薪資ㄧ節，因涉及私法

上給付爭議，本會不得越俎代庖，扮演民事法院

角色，該部分不予受理」之意見，以及新北市教

育局主管人員至本院接受詢問時表示：「本局建

議當事人與工會循法律途徑，是最快的處理方

式，但是他們不接受」等語，見解近似；惟行政

機關權限尚非全無定紛止爭之功能，本案新北市

教育局已肯認渠等教師繼續聘任狀態，且後續及

人中學如欲變更渠等聘任關係，處理程序於教師

法中已明確律定，則陳訴人等循司法途徑解決雖

為可採，卻非唯一；換言之，本案是否已充分考

量司法爭訟增加學校與教師負擔之情形？採司

法途徑解決究否最為妥適？仍有斟酌餘地，亦允

參採協處。 

(七)綜上，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就教師身分變更事宜定

有嚴格處理程序，並有公私一體適用之原則，顯示

立法者對於教師權益保障之意旨，本案及人中學未

能踐行教師法所定程序前，陳訴人等之聘任關係仍

屬繼續有效，該校遽自終止其薪資與公健保情事，

足堪認定影響教師權益，作法殊屬不當；新北市教

育局既有核准教師聘任狀態變更案件之權限，應就

                                                        
者中，鍾○○教師已退休、廖○○教師已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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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所涉之問題、法律規定及影響層面釐清，後續

允宜積極協助及人中學為適法妥當處理。 

二、新北市教育局自104年6月初即獲知及人中學教評會組

織適法性有疑慮之陳訴，竟未積極確實查證處理，貽

誤先機，難謂妥適，允應深刻檢討改善。 

(一)教師法規定教師之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資遣，須

經學校教評會審議(查)通過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相關法令規定前已述及。教評會制度之設

計，乃欲藉此適當組成、立場公正且具專業知識之

組織，協助認定判斷個案究否符合法律規定要件；

教評會實具保障教師權益之功能，其運作攸關教師

權益、行政作業有效性以及校園和諧關係，其組成

之適法性，係重要而基本之要求，學校應依法籌組

辦理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亦應有監督輔導學校之

責任。 

(二)及人中學針對學校教評會成員請假或辭職不出席

會議之情形，以解除教評會委員職務並補選之方式

處理，然因其教評會辦法與組成情形有前開違誤爭

議，反而使校內紛爭更加沸騰，已如前述；惟查新

北市教育局接獲本案關於該校教評會組織適法性

問題之陳訴後，雖均有回應，卻未確實查證，概片

面轉述及人中學說法答復陳情人，肇致處理程序一

再拖延，實難謂有效負責；例如： 

該局於104年6月4日初接獲本案陳情(人民陳情1、

案案號：電1040604002)，陳情內容略以，該校

校務會議修訂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係規

定以校務會議代表進行教評會委員補選，未符合

法令；104年6月9日及人中學提交陳情回復文件

傳真予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員，其內容略以，該

校教評會選舉委員確實係自全體教師中選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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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義等。翌(10)日新北市教育局依據及人中學

上開文件，回復陳情人
6
表示「……有關該校訂

定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是否有違反『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

條一節，本局已請校方釐清，並應依相關規定辦

理。」等。陳情內容已明確指出該校教評會與法

令規定未符之處，詎該局僅轉述及人中學說法，

實未詳就該校內部規定與運作情形查證，而未能

儘早發現該校教評會組成之適法性問題。 

及人中學教師會於104年6月8日
7
函請該局確認2、

該校補選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方式是否未符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該局

於6月17日函復該校教師會：「及人高中訂定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是否有違反「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

規定一節，本局已請校方釐清，並應依相關規定

辦理」(該局新北教中字第1041078083號函影本

在卷可稽)，其函復內容仍未具體確認該校教評

會委員選舉方式之適法性，語焉不詳，處理僅為

形式。 

104年7月3日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案號：電3、

1040703745)陳訴內容略以，及人中學無故不續

聘李○○、陳○○、黃君等3位教師，無故資遣

廖○○、王○○、鍾○○等3位教師，以及解雇

沙○○1位職員。同年月13日該局就陳情人所訴

回復
8
表示「校方表示李○○、陳○○、黃君各

自或共同涉及阻礙學校召開教評會及校務會議

                   
6
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員104年6月10日創稿，文號1041034276；資料來源：該局查復提供。 

7
及人中學教師會104年6月8日及中教師會字第1030000012號函。 

8
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員104年7月13日創稿，文號1041245709；資料來源：該局查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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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當行為，乃屬違反聘約情節重大等情事。另

校方表示103學年度學生人數銳減……本府教育

局將督導學校確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不續

聘及資遣事宜」等，該局之處理方式仍無異於前

述，僅片面轉述及人中學說法，未為負責任之處

理。 

104年7月9日新北市政府人民陳情案件(案號：電4、

1040709316)陳訴內容略以，及人中學教評會未

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少於委員總額 2分之 1違

法。同年月13日及人中學提交陳情回復文件
9
表

示「目前本校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有5位，另家長

代表1人，未接學校行政職共6位委員，教評會委

員總額11員，未兼行政職人員比例已過半」云

云，明顯曲解相關規定。惟該局於同年月15日轉

述回復
10
：「本局將督導該校確依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學

校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等相關事宜。」亦未明確

答復。 

104年 7月 17日新北市教育局以新北教中字第5、

1041312549號函，告知及人中學「本局接獲民眾

陳情貴校有不當資遣及不續聘教師，且教師評審

委員會組成及審議過程違法之情事，請貴校依上

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等，然以104年6月4日迄

至此際之1個月餘期間，及人中學仍分別於該年6

月22日、7月3日規劃召開教評會，顯示該校可能

對於教評會之組成錯誤未有具體認知，亦難即時

採取適法之修正作法；據此，該局人員到本院接

受詢問時陳稱：「在6月就已經發文給學校教師

                   
9
資料來源：新北市教育局。 

10
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員104年7月15日創稿，文號1041281804；資料來源：該局查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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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表示請學校依法組成教評會」等語，惟以前

述該局6月份歷次陳情回復之內容觀之，實難肯

認該局對該校已明確指示處理改善之意見；退萬

步言，依法組織教評會縱為學校職責，然本案陳

訴意見已多次具體指出該校教評會適法性問

題，新北市教育局之處理卻屢次消極答復「校方

表示......」、「已請校方釐清」、「已請校方依法

辦理......」等，殊屬不當。 

(三)況以該局陳稱積極處理本案而於 104年 8月 11

日、8月27日、10月2日以非正式會議方式約談教

師及校方代表(包括秘書、人事主任、教務主任

等)至該局說明案情、辦理進度、要求該校應依

相關規定召開教評會；同年9月2日、11月30日邀

集校方人員、本案當事人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產

業工會代表開會研商，並自104年8月19日起已11

次發文糾正該校在案等情，其處理已逾渠等教師

103學年度聘期屆滿後。又104學年度過後，該局

雖於本(105)年4月25日召開私立學校諮詢會，議

決105年度扣減及人中學國中部29名招生名額、

高中部 106學年度 27名招生名額，以及於本

(105)5月10日依「教師待遇條例」第23條及「私

立學校法」第55條對該校裁罰新臺幣10萬元，惟

目前該校罰鍰逾期未繳納，正由該局進行催繳
11

等情，均為事後補救，致事倍功半，難謂允當。 

(四)本案調查亦發現，及人中學未組織該校教師成績

考核委員會，新北市教育局對此表示，係於本院

調查函詢後始獲悉該情，該局本(105)年4月1日

函復本院表示：「經查該校目前尚未依前開規定

                   
11
據本院105年6月21日電話詢問新北市教育局承辦人；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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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成績考核委員會』並執行相關作業，本局

將依私立學校法第55條列入違失議處」等語，惟

至同年5月17日該局再函復陳稱：「私立學校之教

師成績考核程序，係屬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

無需報本局核備。……尚難以違失論處。惟為維

護教師權益，本局未來亦將督導各私立學校應健

全教師成績考核機制」等語，顯示該局對於所轄

學校之督管，仍有不周；復以前述該局消極處理

本案陳情案件之情形而論，該局陳稱「自102年

接手管理改隸之私立高中職以來，均確實依據私

立學校法針對學校法人及其設立學校積極進行

監督與輔導，確保辦學品質，維護學生權益」云

云，實難令人信服該局已盡督管職責，亦有檢討

改善餘地。 

(五)綜上，8月1日既為學年度起點，教師聘約又隨學

年起訖，新北市教育局當有相當之敏感度，於104

年6月初知悉本案後，便應體認處理時效至關緊

要，否則學年度屆期而教師聘任狀態未定，將影

響教師權益，且令爭議更趨複雜膠著。惟新北市

教育局接獲相關陳訴後，竟未能詳加查證瞭解處

理，處理方式消極，導致爭議擴大惡化，難謂允

當，該局應確實檢討改善。 

三、及人中學處理教師員額裁減事宜方面，校內程序及處

理方式均有檢討改善空間，且該校教師資遣原則規定

迄今仍有疑慮，為避免重蹈覆轍，允由新北市教育局

積極協助該校為適法妥當處理。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評會設置辦法第2條規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包括教師

資遣原因認定之審查事項；高級中等教育法第25條

第1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設校務會議，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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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教務、學

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等，爰學校教師

資遣如涉及超額原因，仍應依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至於整體超額情形是否屬「校務發展或

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有無納入校務會議報告之必

要，尚無明文規定。另，詢據教育部與新北市教育

局，目前公私立學校教師資遣案件之標準作業程序

規範，均係依教師法第15條及同法施行細第21條辦

理，私立學校併據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22條規定辦理。是以，

學校應依前開規定處理並謀求校內共識，以避免爭

議。 

(二)惟及人中學103學年度擬辦理資遣教師事宜之初，

校內共識實未成熟，查閱該校內部文件所示，103

學年度教評會第5次會議前，某教評會委員以電子

郵件告知該校人事單位表示：「夥伴選我們當教評

委員，應是信任我不會被人利用來通過資遣條例！

所以婉拒參加資遣會議」等語；復以該校主管人員

到本院接受詢問時表示，在本案發生前，該校並未

定有資遣原則，並稱「討論的程序上，我們先找教

評會的成員來討論，教評會成員感覺自己要幫超額

這件事情背書，這是問題的來源，後來才演變成現

在的局面。」等語，均足證之。又校方在此校內資

遣原則闕如之情況下，即欲將整體超額事宜交付教

評會決定，教評會委員認知其任務為決定資遣事宜

備感壓力，進而出現以請假或辭職為由不出席會議

之行為反應，導致學校與教師雙方後續之溝通陷入

困境，甚以存證信函為學校內部措施通知之方式，

前已述及，在在激化雙方情緒，實為本案紛爭產生

之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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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該校教師員額浮動至104學年度開學日後，

復加劇校園不安定狀態；查據新北市教育局提供之

資料
12
，104年4月8日該校103學年度教評會第5次會

議因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流會後該校教務主任向4

名教師說明「學校規劃104學年度員額72人，預計

超額14人、自然科擬增聘2人」等情，此際，該校

預估104學年度教師員額為72人；再據新北市政府

勞工局104年勞裁字第25號案和解書，同年9月7日

及人中學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訂定

和解條件為「104年7月31日教師員額自72位減至65

位」，該校教師員額數又減至65人；至本案約請相

關人員到院詢問前，及人中學查復資料顯示，104

年9月10日該校教師員額為69人。依此教師員額浮

動情形，顯係不利該校內部溝通及維護其教師權

益，容有改進空間。 

(四)另，關於該校自定資遣原則一節，本案黃君、陳○

○及李○○3位教師於104年6月10日向新北市勞工

局遞出「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申請書」，後續

經同年7月2日「陳○○君等3人與及人中學有關恢

復僱傭關係爭議案調解會議」、9月7日「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與及人中學針對不當勞動

行為爭議事件之裁決會議」，達成和解條件略以：

訂定及人中學優退或資遣辦法，適用全體教職員。

又，新北市教育局104年9月2日邀集校方人員、本

案當事人及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產業工會代表開

會，議決事項亦包含該校應召開校務會議討論「資

遣原因認定的審查原則」等，及人中學方於104年

10月23日以校務會議通過「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

                   
12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105年4月1日新北府教中字第1050526937號函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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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職員退休資遣補充要點」。惟查，前開要點規

定教評會審查教師資遣原因，如遇有無自願者之情

形時，以「經認定有不良紀錄者」優先資遣。針對

此規定內容，新北市教育局指出其與教師法規定之

解聘案混淆，並建議為避免教評會委員認定困難，

該校重新修正等；該局主管人員到院接受詢問時復

稱「經本局檢視該校的資遣內規，發現有與教師法

第14條混淆」等語；顯示該校教師資遣原則規定迄

至本案調查時仍有疑慮。況以該校104年11月5日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評會會議情形觀之(會

議紀錄在卷可稽)，該校欲將本案相關教師以「具

不良紀錄」事由優先資遣之提案，仍無法經該校教

評會同意，顯其所定資遣原則窒礙難行，實有儘速

修正改進之必要。 

(五)綜上，學校依據教師法第15條規定資遣教師，就學

校整體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解散等情，有無需

要視其為「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而納

入校務會議報告，尚無明文規定，惟學校應依法令

規定處理並謀求校內共識以避免爭議。以本案言

之，及人中學103學年度為處理資遣事宜，除校內

資遣原則闕如，未盡妥適之外，該校教師員額竟浮

動至104學年開學後，亦不利該校內部溝通及維護

其教師權益，容有改善空間；該校資遣原則雖已訂

定，惟其內涵尚有不周，未免類似爭議再現，新北

市教育局允宜協助該校速謀妥處。 

四、基於公私立學校性質不同，私立學校尚無法以介聘方

式緩解資遣教師之壓力，處理教師資遣事項時，尤應

確保相關組織與程序之適法性；另因應少子化趨勢，

針對資遣教師事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允應未雨綢

繆，協助學校共同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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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第162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

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教育基本法亦規定，政府

對於私人及民間團體興辦教育事業，應依法令提供

必要之協助(該法第7條參照)。私立學校由學校財

團法人設立，固屬私法人之內部組織，惟私立學校

於實施教育之範圍內，仍屬依法律授權行使公權力

之教育機構 (司法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理由書參

照)，復以高級中等以下私立學校之教育內涵，仍

在於實踐國民基本教育，爰仍應有受政府監督協助

之必要。 

(二)國內因少子化趨勢，各級學校無論公立或私立者，

未來均可能面臨因生源不足而有裁減教師員額之

挑戰；依教師法第15條，學校因課程調整或減班、

停辦、解散時，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仍願繼

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

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惟經詢新北市教育局，該局

表示「基於私立學校性質與公立學校不同，其教師

資遣程序，尚無法以公立學校一般輔導介聘方式處

理；本局將適時建議教育部考量公私立學校性質差

異，檢討修正教師法等相關規定，以利法制推動」

等語，顯示教師員額裁減時，私立學校尚無法優先

輔導介聘仍願繼續任教之教師，僅能資遣教師；資

遣教師涉及教師身分之變更，茲事體大，如相關處

理程序未能適法謹慎並妥盡溝通，極易肇生爭議，

本案即是ㄧ例。 

(三)另，縱教育部與新北市教育局均稱教師法第15條及

同法施行細第21條，以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22條規定等，已

提供學校辦理資遣教師參據，惟以本案論，學校實

務作業上仍有諸多事項未能妥為注意，況以學校行



19 

 

政人員更迭頻繁情形，則更難期待其能周延處理。

是以，公立學校目前雖尚得以介聘方式因應避免資

遣教師，然少子化衝擊既難抵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仍應未雨綢繆，是否整體釐清資遣教師之注意事

項或標準作業程序，以協助公私立各級學校共同因

應處理，允宜考量。 

(四)此外，私立學校尚無法以公立學校一般輔導介聘方

式處理教師超額問題ㄧ節，詢據教育部主管人員到

院時表示：「過去本部主管時，即便是私校，遇有

資遣問題時，也會以協調鄰近學校來協助合格且有

意願繼續任教教師機制，例如已解散的彰化培元高

中。」等語，顯示學校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涉

及教師身分變更等重大事項時，實應積極維護教師

權益，併供參酌。 

(五)綜上，私立學校於實施教育之範圍內，尤以涉及教

師學生權益者，仍有接受政府監督協助之必要，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亦當有責。本案凸顯處理資遣教師

事宜時，應以適法之組織與程序為基礎，且應妥盡

溝通；另因應少子化趨勢，資遣教師勢難避免，如

何使處理過程更為審慎、精緻，以減少資遣教師而

生之爭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均應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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